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服務證新進或補發申請表 
  108.02 

中 文 姓 名  
 

 

(照片欄) 

請貼一吋正面半身

脫帽光面照片乙張

背面寫上姓名 

英 文 姓 名  

單 位 名 稱  

職 稱  

出 生 年 月 日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身 份 證 字 號  

本校 e-mail 

帳 號 
 聯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

申 請 原 因  新進人員  補發 到 職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流 水 序 號   出 納 組 (補發時送會) 

附註： 

1.請各申請人自行詳實填妥後，逕送人事室。 

2.流水序號：採流水號方式編列（西元年度+流水號），由人事室填寫。 

3.申請補發服務證應向總務處出納組繳交工本費 150 元，補發申請時送會。 

 


